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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质函〔2017〕941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广州

“3·25”较大坍塌事故情况的通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2017年3月25日8时许，位于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潭口村地段的从化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广州市第七资源热力电厂）项目发生一起天面施工作业平台坍塌事件，造成9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即派出由华宏敏副巡视员带队组成的检查组，于事故当天中午赶赴现场查勘并跟踪落实有关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理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项目概况

从化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广州市第七资源热力电厂)是省、市重点项目。该项目建设单位是广州环投从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项目代表孟广伦。施工单位是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姚启源，安全员程越、陈虹霖、余瑞冰。钢结构分包单位是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是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注册项目总监贺利军。勘察单位是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设计单位是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该项目建设规模为地上3层(部分1-2层）/地下1层/13幢；建筑面积为29928.17平方米；金额为12708.03万元，主要采用钢筋混凝土及钢屋面结构。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约80%。
二、事故经过

3月25日上午8时许，11名施工作业人员在自制施工作业平台上开始进行垃圾储坑上方的顶棚屋面板安装施工，工人开始施工后正遇小雨，作业人员为了避雨，集中到施工平台的一处，施工作业平台失稳坍塌，平台上的11名作业人员连同平台结构材料从40多米高处坠落，造成9人死亡，2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省、市、区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救援工作，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目前伤员伤情稳定。省委书记胡春华，省长马兴瑞，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住房城乡建设部专门派出广州“3·25”事故督查组赴我省指导事故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广州市市长温国辉、省安全生产监管局局长黄晗，市领导陈志英、谢晓丹、杨江华及市安监局、从化区有关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目前，广州市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三、原因初步分析
经初步了解，事发施工作业平台采用的是五组立式钢制桁架梁作为支撑，桁架梁两边采用无可靠固定的半圆型结构直接放置在两侧屋顶钢管横梁上，再用竹排搭放在五组桁架梁上。由于桁架梁与横梁间的固定仅靠小铁丝绑扎，桁架梁刚度也不够，竹排与桁架梁间的固定不牢固，造成整个施工作业平台刚度极低。3月25日上午8时许，作业人员为了避雨，解开安全带，集中到施工平台的一处，导致该施工作业平台局部荷载过大，失稳引起坍塌，平台上的11名作业人员连同平台结构材料从44米高处坠落，9人死亡，2人被送往医院抢救。

四、事故的教训
事故暴露出以下突出问题：一是作为危险性极高的高处作业屋顶面板搭建工作，没有制定专项施工方案。二是施工平台既没有相应的施工方案也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三是桁架梁及其用于固定的半圆型卡套是临时焊接的，承载力不足。四是事发当日施工作业没有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现场监理管理缺失。五是违规冒险作业，没有严格管控高处作业人员的数量，施工平台平时通常只有6人作业，但事发时聚集了11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为避雨违规解开安全带。六是建设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施工现场脚手架、起重机械等也存在隐患问题，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不落实，尤其是建设、施工单位作为广州市市属国有企业，没有带头依法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严重失管漏管、责任严重缺失。

五、下一步工作安排

这起事故给死者家属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和巨大的精神伤害，也给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敲响了施工安全生产的警钟。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我厅现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继续深入开展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大排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已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对所有在建的房屋市政工程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要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深基坑、高大模板支撑系统、建筑起重机械、外脚手架等为重点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排查的范围要覆盖到全省所有地区、所有在建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做到不留死角，不走过场。下一步，我厅还将对部分地区开展安全检查情况进行飞行式检查，对发现安全隐患而又未引起重视并整改的有关单位将给予处罚并通报。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特殊场所安全管控，科学合理安排作业人员数量和工程工期进度，严格控制高处施工等高风险作业场所人员的数量，严格工期进度管理，加强危险工序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警示教育、继续教育和安全考核，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二）抓好源头防范治理，用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为继续保持安全生产的高压态势，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将安全生产大检查作为整个上半年的重点任务，进一步加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的深度和频次，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同时，对部分地区开展2017年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有关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认真研判安全生产形势，盯住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进一步做好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编制、审批、实施、验收等重要环节的各项工作，确保有效遏制和防范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认真落实整改，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同时，加强巡查、检查、督查的力度，及时发现、重点查处建设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开工、施工企业无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施工，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查处一批违法行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坚决做到“把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边、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切实提高风险管控和事故防范能力，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三）完善安全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依法检查督促建设、监理、施工等参建各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设单位要加强对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管理，监督参建各方落实安全生产职责，严禁“以包代管”。监理单位要认真履行施工现场高处作业等危险性较大的专项施工安全监理职责，严格审核专项施工方案，对危险性较大的施工工序进行旁站监理。施工企业要加强高处作业等专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确保做到“五个必须”，即：施工作业前必须编制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必须按规定审批或论证，施工作业前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必须按施工方案施工，施工方案完成后必须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要落实基层项目部安全责任，并细化到施工作业现场的每一个技术环节和岗位操作人员；要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范施工流程，严格作业程序，细化安全措施，严格落实施工方案，要进一步加强对现场作业人员特别是架子工、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等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考核和监督管理，培养一线作业人员遵章守纪习惯，提高安全防护意识，杜绝施工现场“三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行为。

（四）加强监管执法力度，严格落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地方政府属地监管、行业部门直接监管”、“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严肃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和义务，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进一步加大日常监管执法力度，深入排查各地区、各部门和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要采取巡检、抽检、互检等方式进行逐级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限期整改，跟踪落实，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切实纠正违规违章现象，消除事故隐患。对专项检查工作不力、流于形式、走过场，特别是隐患严重并引发事故的，要进行通报并依法严厉查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同时要加大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有关地方、部门和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警示教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务求取得实效，确保我省建筑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得到及时加强，尽快扭转事故多发、频发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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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年4月10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